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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984次會議 

民國 114年 12月 26日 

     討論事項（一） 

為因應境外敵對勢力統戰滲透，並強化公務員等赴陸管制，陸

委會及內政部分別擬具「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社會秩序維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

2 項法案，經林政務委員明昕會同馬政務委員永成等審查整理

竣事，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 鑑於近年中共持續對臺加大統戰滲透力度，現行規定對

於一般公務員赴大陸地區之規範密度不足，且職掌接觸

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業務者，赴大陸地區之管制

未盡完整，民選公職人員赴大陸地區交流資訊亦不透

明，民眾無從監督；另基於仇恨性言論，嚴重影響國人

之團結；恐怖主義、境外敵對勢力之不當訴求對國家安

全影響甚鉅，於公共場所倡議、宣傳、散布或播送是類

言論，足以影響公共秩序者，有納管之必要。為確保國

家安全及公共秩序，防止中共對臺統戰、滲透及分化，

陸委會及內政部爰分別擬具「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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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社會秩序維護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等 2項法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二、 案經林政務委員明昕會同馬政務委員永成邀集銓敘部、

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法務部、數發部、陸委會、

海委會、輔導會及本院人事總處等相關機關代表會同審

查整理竣事。 

三、 上述 2項修正草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有關「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部分： 

1、增訂 10 職等以下未涉密公務員赴陸須經所屬機關許

可；明定立法委員及因業務上知悉、持有及保管國家機

密之人員等赴陸，須經內政部聯審會許可；增訂民選公

職人員赴陸接觸中共黨政軍資訊，須公開揭露。（修正

條文第 9條） 

2、擴大曾任特定職務人員範圍，渠等不得出席中共黨政

軍慶典、活動有妨害國家尊嚴行為，並增訂不得出席中

共黨政軍舉辦之「倡議消滅或矮化我國家主權之活

動」。（修正條文第 9條之 3） 

（二）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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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沒入供違反本法行為所用之物之範圍，將「以行為人

所有者為限」修正為「不問屬於何人所有」。（修正條文

第 22條） 

2. 對於在公園、車站等公共場所，以旗幟、標語等相關物

品倡議、宣傳、散布或播送仇恨性言論、恐怖主義或境

外敵對勢力激化社會對立或消滅我國主權之主張，足以

影響公共秩序者，予以處罰。（修正條文第 64條） 

3. 以網際網路公開倡議、宣傳、散布或播送仇恨性言論、

恐怖主義或境外敵對勢力激化社會對立或消滅我國主權

之主張，足以影響公共秩序者，內政部得令相關網路服

務提供者或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採取特定處置或措

施，及不遵行該等處置或措施之處罰。（修正條文第 64

條之 1） 

四、 茲將上述 2 項修正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

後，由院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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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總說明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於八十一年七

月三十一日制定公布，自同年九月十八日施行，其後歷經多次修正，最近

一次係於一百十一年六月八日修正公布，並分別自同年十一月十八日及

一百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施行。 

鑒於兩岸情勢特殊，本條例對於兩岸人民之往來設有特別規定，其中

第九條針對高階公務員及具特定身分人員赴大陸地區定有相關許可及通

報程序；第九條之三對於曾任重要職務人員明定禁止參加大陸地區黨務、

軍事、行政或具政治性機關（構）、團體所舉辦之慶典或活動，而有妨害

國家尊嚴之行為。 

考量近年中共持續對臺加大統戰滲透力度，現行規定對於一般公務

員赴大陸地區之規範密度不足；因職掌接觸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業

務者，赴大陸地區之管制未盡完整；民選公職人員赴大陸地區交流資訊不

透明，民眾無從監督。另對於曾任重要職務人員禁止從事影響國家尊嚴行

為，現行規範主體與行為態樣過於侷限。為維護臺灣地區之安全及安定，

防止中共對臺統戰、滲透及分化，爰擬具本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

正要點如下： 

一、 定明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

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陸須經所屬或直屬上級機關許可；立法委員、

違反赴陸許可或返臺通報規定者，赴陸須經審查許可；符合應經審查

許可之情形而(原)服務機關等未為認定者，得由內政部報經行政院

核定後逕為辦理；民選公職人員赴大陸地區接觸大陸地區黨務、軍事

、行政或具政治性機關(構)、團體，應將相關資訊提供權責機關，由

權責機關公開揭露。(修正條文第九條) 

二、 擴大禁止從事影響國家尊嚴行為之曾任特定職務人員範圍，並增加

禁止之赴陸行為類型。(修正條文第九條之三) 

三、 配合第九條修正罰則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九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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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九條  臺灣地區人民進

入大陸地區，應經一般

出境查驗程序。  

  主管機關得要求航

空公司或旅行相關業者

辦理前項出境申報程

序。 

  臺灣地區公務員，

國家安全局、國防部、法

務部調查局及其所屬各

級機關未具公務員身分

之人員，應向內政部申

請許可，始得進入大陸

地區。但簡任第十職等

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

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

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應

向所屬機關申請許可，

機關首長應向直屬上級

機關申請。 

  臺灣地區人民具有

下列身分者，進入大陸

地區應經申請，並經內

政部會同國家安全局、

法務部、大陸委員會及

相關機關組成之審查會

審查許可： 

一、政務人員、立法委

員、直轄市長、縣

(市)長。 

二、於國防、外交、科技、

情報、大陸事務或其

他相關機關從事涉

及國家安全、利益或

機密業務之人員。 

第九條  臺灣地區人民進

入大陸地區，應經一般

出境查驗程序。  

  主管機關得要求航

空公司或旅行相關業者

辦理前項出境申報程

序。 

  臺灣地區公務員，

國家安全局、國防部、法

務部調查局及其所屬各

級機關未具公務員身分

之人員，應向內政部申

請許可，始得進入大陸

地區。但簡任第十職等

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

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

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

大陸地區，不在此限；其

作業要點，於本法修正

後三個月內，由內政部

會同相關機關擬訂，報

請行政院核定之。 

  臺灣地區人民具有

下列身分者，進入大陸

地區應經申請，並經內

政部會同國家安全局、

法務部、大陸委員會及

相關機關組成之審查會

審查許可： 

一、政務人員、直轄市

長。 

二、於國防、外交、科技、

情報、大陸事務或其

他相關機關從事涉

及國家安全、利益或

一、 近年中共持續對我方

文攻武嚇，並針對我

方人員加強滲透工

作，全面吸收、擴大

接觸我基層人員，包

含文職薦任以下公職

人員、軍職士官兵等，

均有遭吸收、利用之

個案。另公務員因職

務而知悉公務運作之

資訊，縱非屬涉密範

圍，其對於中共滲透

我方仍具有一定價

值。且中共持續增修

國安法令，我方公務

員因職務因素遭中共

竊密或留置盤查之安

全風險較高。為維護

國家安全，爰修正第

三項，明定簡任第十

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

未涉及國家安全、利

益或機密之公務員及

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

須經所屬機關許可，

另為避免機關首長向

所屬機關申請，將陷

於自我決定、利益衝

突之情形，明定其應

向直屬上級機關申

請。 

二、 修正第四項，說明如

下： 

(一)考量立法委員基於

其職務接觸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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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前款機關委託從

事涉及國家安全、利

益或機密公務之個

人或法人、團體、其

他機構之成員。  

四、依國家機密保護法

核定國家機密、辦理

國家機密事項業務

或因業務上知悉、持

有及保管國家機密

之人員。 

五、前四款退離職、移交

業務或受委託終止

未滿三年之人員。 

六、受政府機關（構）委

託、補助或出資達一

定基準從事涉及國

家核心關鍵技術業

務之個人或法人、團

體、其他機構之成

員；受委託、補助、

出資終止、離職或移

交業務未滿三年者，

亦同。 

七、曾違反第三項或第

五項後段規定，自主

管機關知悉之日起

未滿三年者。但自違

反之日起逾五年者，

不在此限。 

  前二項所列人員經

許可進入大陸地區，許

可事項如有變更，應申

請變更許可。其進入大

陸地區返臺後，應向

（原）服務機關、委託、

補助或出資機關（構）通

報；但直轄市長應向行

機密業務之人員。 

三、受前款機關委託從

事涉及國家安全、利

益或機密公務之個

人或法人、團體、其

他機構之成員。  

四、前三款退離職或受

委託終止未滿三年

之人員。 

五、縣（市）長。 

六、受政府機關（構）委

託、補助或出資達一

定基準從事涉及國

家核心關鍵技術業

務之個人或法人、團

體、其他機構之成

員；受委託、補助、

出資終止或離職未

滿三年者，亦同。  

  前二項所列人員，

進入大陸地區返臺後，

應向（原）服務機關、委

託、補助或出資機關

（構）通報。但直轄市長

應向行政院、縣（市）長

應向內政部、其餘機關

首長應向上一級機關通

報。 

  第四項第二款至第

四款及第六款所列人

員，其涉及國家安全、利

益、機密或國家核心關

鍵技術之認定，由（原）

服務機關、委託、補助、

出資機關（構），或受委

託、補助、出資之法人、

團體、其他機構依相關

規定及業務性質辦理。 

項，亦有涉及國家

安全、利益或機密，

爰修正第一款，明

定立法委員赴大陸

地區須經審查會審

查許可。 

(二)縣(市)長原係於第

五款規定，惟其職

務性質與政務人

員、直轄市長相近，

應予以相同管制；

且現行第四款規定

第一款至第三款退

離職未滿三年之人

員仍受本項管制，

現行條文將縣(市)

長列於第五款，致

其於退離職後赴大

陸地區旋不受限

制，惟縣(市)之副

縣(市)長屬政務人

員，反而於退離職

後依第一款及第四

款規定仍受三年期

間之管制，顯失衡

平，爰將現行第五

款之縣(市)長併入

第一款規定。 

(三)國家機密保護法對

於核定國家機密、

辦理國家機密事項

業務人員及前開人

員退離職或移交業

務未滿三年者，雖

已於該法第二十六

條第一項定有出境

管制，惟鑒於兩岸

關係特殊、是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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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縣（市）長應向內

政部、其餘機關首長應

向上一級機關通報。 

  第四項第二款至第

六款所列人員，其涉及

國家安全、利益、機密或

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認

定，由（原）服務機關、

委託、補助、出資機關

（構），或受委託、補助、

出資之法人、團體、其他

機構依相關規定及業務

性質辦理；其未為認定

者，內政部得通知限期

辦理，屆期未辦理者，得

由內政部報經行政院核

定後逕為辦理。 

  第四項第五款所定

人員退離職、移交業務

或受委託終止後，應經

審查會審查許可，始得

進入大陸地區之期間，

原服務機關、委託機關

或受委託法人、團體、其

他機構得依其所涉及國

家安全、利益、機密及業

務性質增加之。 

  曾任第四項第二款

或第四款人員從事涉及

重要業務者，於前項應

經審查會審查許可之期

間屆滿後，（原）服務機

關得限其在進入大陸地

區前及返臺後，仍應向

（原）服務機關申報。 

  遇有重大突發事

件、影響臺灣地區重大

利益或於兩岸互動有重

  第四項第四款所定

退離職人員退離職或受

委託終止後，應經審查

會審查許可，始得進入

大陸地區之期間，原服

務機關、委託機關或受

委託法人、團體、其他機

構得依其所涉及國家安

全、利益、機密及業務性

質增加之。 

  曾任第四項第二款

人員從事涉及重要國家

安全、利益或機密業務

者，於前項應經審查會

審查許可之期間屆滿

後，（原）服務機關得限

其在進入大陸地區前及

返臺後，仍應向（原）服

務機關申報。 

  遇有重大突發事

件、影響臺灣地區重大

利益或於兩岸互動有重

大危害情形者，得經立

法院議決由行政院公告

於一定期間內，對臺灣

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

區，採行禁止、限制或其

他必要之處置，立法院

如於會期內一個月未為

決議，視為同意；但情況

急迫者，得於事後追認

之。 

  臺灣地區人民進入

大陸地區者，不得從事

妨害國家安全或利益之

活動。 

  本條例所稱國家核

心關鍵技術，指國家安

員掌握更具機敏性

之資料，對於渠等

赴大陸地區應加強

管制；另因業務上

知悉、持有及保管

國家機密之人員，

縱非國家機密保護

法第二十六條第一

項所定人員，仍因

其職務而掌握我國

家機密，應受相同

管制。上開人員解

釋上原屬第二款人

員，惟為使規範對

象更為明確，爰增

訂第四款規定。倘

非屬第四款所定人

員，而係從事涉及

其他機密業務之人

員(如非屬國家機

密之一般公務機

密、軍事機密、刑法

第一百零九條所稱

國防秘密及第一百

三十二條所稱國防

以外秘密等)，依第

二款規定辦理，併

予敘明。 

(四)現行第四款移列為

第五款，並配合第

四款之增訂修正文

字。另倘相關人員

未退離現職，而係

因故(如管轄權之

規定變更致相關權

責移轉管轄、機關

根據業務發展調整

業務等)移交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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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危害情形者，得經立

法院議決由行政院公告

於一定期間內，對臺灣

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

區，採行禁止、限制或其

他必要之處置，立法院

如於會期內一個月未為

決議，視為同意；但情況

急迫者，得於事後追認

之。 

  臺灣地區人民進入

大陸地區者，不得從事

妨害國家安全或利益之

活動。 

  本條例所稱國家核

心關鍵技術，指國家安

全法第三條第三項所定

之國家核心關鍵技術。 

  第二項申報程序、

第三項、第四項許可、查

核、第五項許可事項之

變更、未依規定辦理變

更之限制規範、通報程

序、期限、第六項後段之

認定程序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

定之。 

  第四項第六款所定

受委託、補助或出資之

一定基準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國家科

學及技術委員會會商有

關機關定之。 

  第八項申報對象、

期間、程序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內政

部定之。 

  民選公職人員赴大

全法第三條第三項所定

之國家核心關鍵技術。 

  第二項申報程序、

第三項、第四項許可辦

法及第五項通報程序，

由內政部擬訂，報請行

政院核定之。 

  第四項第六款所定

受委託、補助或出資之

一定基準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國家科

學及技術委員會會商有

關機關定之。 

  第八項申報對象、

期間、程序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內政

部定之。 

考量渠等因原業務

知悉之事項仍具機

敏性，自有持續管

制之必要，爰參照

國家機密保護法第

二十六條第一項第

三款規定，於第五

款及第六款增訂移

交業務未滿三年之

人員赴大陸地區須

經審查會審查許

可。 

(五)對於違反赴大陸地

區應經許可及返臺

通報之義務者，其

赴大陸地區顯具有

更高風險，爰增訂

第七款，定明曾違

反第三項或第五項

後段規定者，自主

管機關知悉其違反

義務之日起三年

內，赴大陸地區應

事前經審查會審查

許可。另考量主管

機關如於多年後知

悉行為人違規行

為，始將其列為須

經審查會審查許可

對象，恐失去管制

意義，爰參酌公務

員懲戒法第二十條

第二項規定，定明

自違反之日起已逾

五年者，不在此限。

有關違反之日之起

算日，如違反第三

項規定，應以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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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地區，如有接觸大陸

地區黨務、軍事、行政或

具政治性機關(構)、團

體之情形，應於返臺後

將接觸之時間、地點、事

由、過程等相關資訊提

供權責機關，由權責機

關公開揭露。相關資訊

提供、公開揭露事項、程

序、期限、權責機關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內政部定之。 

人出境之日起算；

如違反第五項後段

規定，應以通報期

限屆滿之翌日起

算。又為避免行為

人之通報內容未據

實說明，倘行為人

依第五項後段規定

通報，經受理通報

機關通知補正而不

補正，亦屬違反第

五項後段規定，其

違反之日，應自補

正期限屆滿之翌日

起算，併予敘明。 

三、 鑒於實務上常遇有經

許可赴大陸地區人員

於事前提供審查會資

料避重就輕、對於預

計會見中共黨政軍人

士等重要行程未據實

填載於行程表，俟赴

大陸地區後再臨時提

出變更行程之要求，

藉以規避審查會之事

前審查，致許可制度

無法落實，爰修正第

五項，於前段明定遇

有許可事項(日期、天

數、活動內容或會見

對象等)變更，應再向

原許可機關或審查會

申請變更。倘相關人

員確實有會面中共黨

政軍人員之規劃，然

因雙方行程尚難確定

具體日期，可於提供

許可機關或審查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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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中敘明，俾其確

實評估，併予敘明。

現行返臺後通報義務

規定改列為後段，並

酌作文字及標點符號

修正。 

四、 第六項配合第四項之

修正酌作文字修正。

另依現行第六項規

定，臺灣地區人民是

否為現行第九條第四

項第二款至第四款及

第六款所列人員，係

由(原)服務機關等進

行認定；為避免(原)

服務機關等未依規定

進行認定，致未能對

相關人員予以赴陸管

制，影響我國家安全，

爰增訂第六項後段，

明定其未為認定者，

內政部得通知限期辦

理，屆期未辦理者，

得由內政部報經行政

院核定後逕為辦理，

俾將相關人員納入赴

陸管制。又是否具有

第四項第一款或第七

款身分人員，係依法

律規定及客觀事實判

斷，無待(原)服務機

關等進行認定，爰本

項認定僅規定第四項

第二款至第六款之情

形，併予敘明。 

五、 第七項配合第四項之

修正酌作文字修正。 

六、 第八項配合第四項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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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第四款修正文字，

以利(原)服務機關對

於從事涉及國家機密

之人員赴大陸地區及

返臺資訊有所掌握。

又所謂「重要業務」，

自須與其從事之國家

安全、利益或機密業

務，或核定、辦理國

家機密或因業務上知

悉、持有及保管國家

機密相關，併予敘明。 

七、 有關第三項及第四項

許可之查核、第五項

許可事項之變更、未

依規定辦理變更之限

制規範、通報期限、

第六項後段之認定程

序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有必要於子法中

規範，為符合授權明

確性，爰修正第十二

項。另考量相關赴陸

管制規定已行之有

年，且屬公務員人事

管理規範，其辦法尚

無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必要，爰修正為該辦

法由內政部定之。 

八、 考量民選公職人員

(指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二條所定之中

央或地方公職人員)

受民意所託，應公開

揭露其接觸大陸地區

黨務、軍事、行政或

具政治性機關(構)、

團體之情形，使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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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公開透明，俾人

民易於監督，爰增訂

第十五項規定，並就

資訊提供、公開揭露

之相關事項授權內政

部訂定辦法，以資周

延。 

九、 第一項、第二項、第

九項至第十一項、第

十三項及第十四項未

修正。 

第九條之三  曾任總統、

副總統、國家安全會議

諮詢委員、中央機關政

務人員、中央三級機關

以上首長或副首長、駐

外機構或行政院於香港

或澳門設立或指定機構

館長、副館長、少將以上

人員或校官領有月退除

給與人員，不得參與大

陸地區黨務、軍事、行政

或具政治性機關（構）、

團體所舉辦之慶典或活

動，而有妨害國家尊嚴

之行為，或出席大陸地

區黨務、軍事、行政或具

政治性機關（構）、團體

舉辦倡議消滅或矮化我

國主權之活動。 

  前項妨害國家尊嚴

之行為，指向象徵大陸

地區政權之旗、徽、歌等

行禮、唱頌或其他類似

之行為。 

第九條之三  曾任國防、

外交、大陸事務或與國

家安全相關機關之政務

副首長或少將以上人

員，或情報機關首長，不

得參與大陸地區黨務、

軍事、行政或具政治性

機關（構）、團體所舉辦

之慶典或活動，而有妨

害國家尊嚴之行為。 

  前項妨害國家尊嚴

之行為，指向象徵大陸

地區政權之旗、徽、歌等

行禮、唱頌或其他類似

之行為。 

一、 考量曾任總統、副總

統、國家安全會議諮

詢委員、中央機關政

務人員、中央三級機

關以上首長或副首

長、駐外機構或行政

院於香港或澳門設立

或指定機構館長、副

館長、校官領有月退

除給與人員，不論係

政務任命或常務晉

升，於卸任後均仍具

有特殊性，基於維護

國家尊嚴，應一律納

入規範，爰修正第一

項。 

二、 第一項所稱中央機關

政務人員，指政務人

員退職撫卹條例第二

條第一項各款所列人

員，並排除地方機關

之政務人員；駐外機

構館長、副館長，指

駐外機構組織通則第

五條第一項所定大

使、公使、常任代表、

副常任代表、總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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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領事、領事、副

領事等；行政院於香

港或澳門設立或指定

機構館長、副館長，

指大陸委員會香港辦

事處組織規程第三條

及大陸委員會澳門辦

事處組織規程第三條

所定處長、副處長；

校官領有月退除給與

人員，指陸海空軍軍

官士官任官條例第二

條第一項第二款之上

校、中校及少校而領

有月退除給與之人

員，考量渠等曾任校

官且領有月退除給

與，與國家間仍保有

權利義務關係，對於

國家應負有較高之忠

誠義務，爰納入規範，

至於校官領有一次退

除給與人員，則不在

本條規定範疇。 

三、 鑒於中共持續推動

「一國兩制臺灣方

案」，並推動所謂「民

主協商」企圖消融我

國家主權，更以「反

對臺獨」為藉口，企

圖以武力及各種方式

侵略臺灣。為確保國

家安全及尊嚴，爰於

第一項增訂禁止相關

人員出席大陸地區黨

務、軍事、行政或具

政治性機關（構）、團

體所舉辦倡議消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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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化我國主權之活

動。 

四、 第二項未修正。 

第九十條之一   具有第

九條第四項第一款、第

二款或第四款身分，退

離職未滿三年之公務

員，違反第三十三條第

二項規定者，喪失領受

退休（職、伍）金及相關

給與之權利。 

  前項人員違反第三

十三條第三項規定，其

領取月退休（職、伍）金

者，停止領受月退休

（職、伍）金及相關給與

之權利，至其原因消滅

時恢復。 

  第九條第四項第一

款、第二款或第四款身

分以外退離職未滿三年

之公務員，違反第三十

三條第二項規定者，其

領取月退休（職、伍）金

者，停止領受月退休

（職、伍）金及相關給與

之權利，至其原因消滅

時恢復。 

  臺灣地區公務員，

違反第三十三條第四項

規定者，喪失領受退休

（職、伍）金及相關給與

之權利。 

第九十條之一   具有第

九條第四項第一款、第

二款或第五款身分，退

離職未滿三年之公務

員，違反第三十三條第

二項規定者，喪失領受

退休（職、伍）金及相關

給與之權利。 

  前項人員違反第三

十三條第三項規定，其

領取月退休（職、伍）金

者，停止領受月退休

（職、伍）金及相關給與

之權利，至其原因消滅

時恢復。 

  第九條第四項第一

款、第二款或第五款身

分以外退離職未滿三年

之公務員，違反第三十

三條第二項規定者，其

領取月退休（職、伍）金

者，停止領受月退休

（職、伍）金及相關給與

之權利，至其原因消滅

時恢復。 

  臺灣地區公務員，

違反第三十三條第四項

規定者，喪失領受退休

（職、伍）金及相關給與

之權利。 

一、 配合修正條文第九條

第四項將現行第五款

人員併入第一款規

範，並增訂第四款，現

行第四款移列為第五

款，爰修正第一項及

第三項所引款次之規

定。 

二、 第二項及第四項未修

正。 

 

第九十一條  違反第九條

第四項規定者，由內政

部處新臺幣二百萬元以

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 

  有下列情形之一

第九十一條  違反第九條

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

幣一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九條第三項

或第九項行政院公告之

一、 現行第一項及第五項

依裁罰輕重程度，移

列為第五項及第四

項，內容未修正。 

二、 現行第二項分款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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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由內政部處新臺幣

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

罰鍰： 

一、 違反第九條第三項

規定。 

二、 違反第九條第九項

行政院公告之處置

規定。 

三、 違反第九條第十五

項規定，民選公職

人員未依限提供資

訊、提供不實資訊，

或權責機關未依限

公開揭露。提供資

訊未盡完整，經通

知限期補正而未補

正者，亦同。 

  違反第九條第五項

後段規定，進入大陸地

區返臺後未依限通報或

通報內容不實者，得由

應受理通報機關（構）處

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

元以下罰鍰。通報內容

未盡完整，經通知限期

補正而未補正者，亦同。 

  違反第九條第八項

規定，應申報而未申報

者，得由（原）服務機關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九條第二項

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九條之三規

定者，得由（原）服務機

關視情節，自其行為時

起停止領受五年之月退

處置規定者，處新臺幣

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

罰鍰。 

  違反第九條第四項

規定者，處新臺幣二百

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

罰鍰。 

  具有第九條第四項

第三款、第四款或第六

款身分之臺灣地區人

民，違反第九條第五項

規定者，得由（原）服務

機關、委託、補助或出資

機關（構）處新臺幣二萬

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

鍰。 

  違反第九條第八項

規定，應申報而未申報

者，得由（原）服務機關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九條之三規

定者，得由（原）服務機

關視情節，自其行為時

起停止領受五年之月退

休（職、伍）給與之百分

之五十至百分之百，情

節重大者，得剝奪其月

退休（職、伍）給與；已

支領者，並應追回之。其

無月退休（職、伍）給與

者，（原）服務機關得處

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一

千萬元以下罰鍰。 

  前項處罰，應經

（原）服務機關會同國

家安全局、內政部、法務

部、大陸委員會及相關

範，於序文定明由內

政部裁處罰鍰，並於

第一款及第二款分別

規定違反第九條第三

項或第九項行政院公

告處置規定之情形，

以明確相關規範。另

增訂第三款，定明違

反第九條第十五項規

定之處罰，及提供資

訊未盡完整，經通知

限期補正而未補正

者，亦予處罰，以落

實相關資訊提供、公

開揭露規定。 

三、 現行第三項移列為第

一項，並明定裁罰機

關為內政部。 

四、 現行第四項移列為第

三項，為落實赴大陸

地區返臺後通報義

務，及符合公平原則，

對於具公務員身分者

違反修正條文第九條

第五項後段規定，亦

應予以裁處罰鍰；另

本項處罰情形應包含

未依限通報及通報內

容不實；而通報之內

容倘未盡完整，受理

通報機關得具體指出

未盡完整部分，通知

限期補正，未補正者

亦應予以處罰，俾強

化管理。綜上，爰修

正本項規定。又違反

修正條文第九條第五

項前段規定，應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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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職、伍）給與之百分

之五十至百分之百，情

節重大者，得剝奪其月

退休（職、伍）給與；已

支領者，並應追回之。其

無月退休（職、伍）給與

者，（原）服務機關得處

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一

千萬元以下罰鍰。 

  前項處罰，應經

（原）服務機關會同國

家安全局、內政部、法務

部、大陸委員會及相關

機關組成之審查會審

認。 

  違反第九條之三規

定者，其領取之獎、勳

（勛）章及其執照、證

書，應予追繳註銷。但服

務獎章、忠勤勳章及其

證書，不在此限。 

  違反第九條之三規

定者，如觸犯內亂罪、外

患罪、洩密罪或其他犯

罪行為，應依刑法、國家

安全法、國家機密保護

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處

罰。 

  第二項第三款、第

三項及第四項之情形，

主管機關並得限期令其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

次處罰。 

  簡任第十職等及警

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

安全、利益或機密之公務

員及警察人員違反第九

條第三項或第五項後段

機關組成之審查會審

認。 

  違反第九條之三規

定者，其領取之獎、勳

（勛）章及其執照、證

書，應予追繳註銷。但服

務獎章、忠勤勳章及其

證書，不在此限。 

  違反第九條之三規

定者，如觸犯內亂罪、外

患罪、洩密罪或其他犯

罪行為，應依刑法、國家

安全法、國家機密保護

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處

罰。 

變更許可而未申請

者，依修正條文第九

條第十二項授權之相

關辦法處理，併予敘

明。 

五、 第六項至第九項未修

正。 

六、 對於違反修正條文第

九條第十五項提供資

訊、公開揭露、第九

條第五項後段返臺通

報或第九條第八項申

報規定者，除予以處

罰外，主管機關並得

限期令其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按次處罰，

爰增訂第十項。 

七、 修正條文第二項第一

款及第三項分別規定

違反第九條第三項及

第五項後段處以罰

鍰，惟簡任第十職等

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

及國家安全、利益或

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

人員，宜由服務機關

依公務人員考績法、

警察人員人事條例、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教師成績考核辦

法、陸海空軍懲罰法

或其他軍公教之人事

管理法規議處，排除

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三

項之適用，爰增訂第

十一項規定。另簡任

第十一職等或警監三

階以上人員違反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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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者，由服務機關依所

適用之相關人事法規議

處，不適用第二項第一款

及第三項規定。 

條第三項或第五項後

段規定，除依第二項

第一款及第三項裁罰

外，仍得由服務機關

依人事管理法規予以

議處，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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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秩序維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社會秩序維護法（以下簡稱本法）係為取代舊時違警罰法而制定，

於八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公布施行，其後歷經八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

布日期為一百十四年六月十一日。鑒於供違反本法行為所用之物，現行

規定僅限於行為人所有者為限始予沒入，難收遏止行為人再有違反本法

行為之效；另因仇恨性言論，嚴重影響國人之團結；恐怖主義、境外敵

對勢力之不當訴求對國家安全影響甚鉅，於公共場所倡議、宣傳、散布

或播送是類言論，足以影響公共秩序者，有納管之必要。此外，言論經

網際網路之傳送，無遠弗屆，於網際網路公開散布或傳送前揭不當言

論，亦有增訂相關規定及處罰之必要，俾能要求相關提供網際網路服務

之業者配合採取限制瀏覽等措施，爰擬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

正要點如下： 

一、 沒入供違反本法行為所用之物之範圍，將「以行為人所有者為限」

修正為「不問屬於何人所有」。（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二、 對於在公園、車站等公共場所，以旗幟、標語等相關物品倡議、宣

傳、散布或播送仇恨性言論、恐怖主義或境外敵對勢力激化社會對

立或消滅我國主權之主張，足以影響公共秩序者，予以處罰。（修

正條文第六十四條） 

三、 以網際網路公開倡議、宣傳、散布或播送仇恨性言論、恐怖主義或

境外敵對勢力激化社會對立或消滅我國主權之主張，足以影響公共

秩序者，內政部得令相關網路服務提供者或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

者採取特定處置或措施，及不遵行該等處置或措施之處罰。（修正

條文第六十四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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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秩序維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二條 下列之物沒  

  入之： 

 一、因違反本法行為所

生或所得之物。 

 二、查禁物。 

前項第一款沒入之

物，以屬於行為人所有

者為限；第二款之物，

不問屬於何人所有，沒

入之。 

供違反本法行為所

用之物，不問屬於何人

所有，得沒入之。但沒

入，應符合比例原則。 

第二十二條 左列之物沒  

 入之： 

一、因違反本法行為所

生或所得之物。 

二、查禁物。 

前項第一款沒入之 

物，以屬於行為人所有

者為限；第二款之物，

不問屬於行為人與否，

沒入之。 

  供違反本法行為所

用之物，以行為人所有

者為限，得沒入之。但

沒入，應符合比例原

則。 

一、依行政罰法第二十一

條規定：「沒入之

物，除本法或其他法

律另有規定者外，以

屬於受處罰者所有為

限。」為有效遏止行

為人再有違反本法之

情事，故供違反本法

行為所用之物沒入範

圍，不以屬於行為人

所有者為限。爰修正

第三項，以為前開行

政罰法第二十一條之

特別規定。 

二、第二項配合第三項修

正後之文字，酌予修

正。 

三、第一項序文酌修文

字。 

第六十四條  有下列各款

行為之一者，處三日以

下拘留或新臺幣三萬元

以下罰鍰： 

一、意圖滋事，於公

園、車站、輪埠、

航空站或其他公共

場所，任意聚眾，

有妨害公共秩序之

虞，已受該管公務

員解散命令，而不

解散。 

二、非供自用，購買運

輸、遊樂票券而轉

售圖利。 

三、車、船、旅店服務

人員或搬運工人或

其他接待人員，糾

纏旅客或強行攬

第六十四條  有下列各款

行為之一者，處三日以

下拘留或新臺幣三萬元

以下罰鍰： 

一、意圖滋事，於公

園、車站、輪埠、

航空站或其他公共

場所，任意聚眾，

有妨害公共秩序之

虞，已受該管公務

員解散命令，而不

解散者。 

二、非供自用，購買運

輸、遊樂票券而轉

售圖利者。 

三、車、船、旅店服務

人員或搬運工人或

其他接待人員，糾

纏旅客或強行攬載

一、刪除第一款至第五款

之「者」字，以符法

制體例。 

二、增訂第六款: 

(一)由 於 仇 恨 性 言

論，嚴重影響國

人之團結，恐怖

主義及境外敵對

勢力對國家安全

影響甚鉅，爰就

於公園、車站、

輪埠、航空站或

其他公共場所，

以旗幟、標語、

圖像、服飾、影

音或其他物品倡

議、宣傳、散布

或播送仇恨性言

論、恐怖主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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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 

四、交通運輸從業人

員，於約定報酬

後，強索增加，或

中途刁難或雖未約

定，事後故意訛

索，超出慣例。 

五、主持、操縱或參加

不良組織有危害社

會秩序。 

六、於公園、車站、輪

埠 、航空站或其

他公共場所，以旗

幟、標語、圖像、

服飾、影音或其他

物品，倡議、宣

傳、散布或播送仇

恨性言論、恐怖主

義或境外敵對勢力

激化社會對立或消

滅我國主權之主

張，足以影響公共

秩序。 

者。 

四、交通運輸從業人

員，於約定報酬

後，強索增加，或

中途刁難或雖未約

定，事後故意訛

索，超出慣例者。 

五、主持、操縱或參加

不良組織有危害社

會秩序者。 

 

境外敵對勢力激

化社會對立或消

滅我國主權之主

張，足以影響公

共秩序之行為，

予以納管。 

(二)本款規定所禁止

者，乃「仇恨性

言論」、「恐怖

主義」或「境外

敵對勢力激化社

會對立或消滅我

國主權之主張」

之公開倡議、宣

傳 、 散 布 或 播

送 。 由 於 「 倡

議」或「宣傳」

等行為內涵本為

故意，且第一款

至第五款整體規

範內涵亦屬故意

為之之情形，因

此從行為等價及

體系性解釋，本

款行為以出於故

意為限，始予處

罰。此外，本款

處罰之情形，亦

非僅以行為人倡

議、宣傳、散布

或播送之言論內

容經認定為仇恨

性言論、恐怖主

義或境外敵對勢

力激化社會對立

或消滅我國之主

張，即已當之；

尚須就其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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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散布或播

送該等不法言論

之地點及方式等

個案整體情境，

綜 合 判 斷 是 否

「足以影響公共

秩序」，方能決

定適用本款處罰

與否。易言之，

本款規範目的在

於 維 護 公 共 秩

序，而非控制人

民之言論。 

(三)至 於 本 款 所 稱

「 仇 恨 性 言

論」、「恐怖主

義」及「境外敵

對勢力激化社會

對立或消滅我國

主權之主張」之

內涵，分別說明

如下: 

1. 按公民與政治

權約第二十條

第二項規定，

任何鼓吹民

族、種族仇恨

之主張，構成

煽動歧視、敵

視或強暴者，

應以法律禁止

之。本款所稱

「仇恨性言

論」，參照前

揭規定，指針

對群體以威

脅、辱罵、嘲

弄、藐視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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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鼓吹憎惡、

貶抑或仇視思

想，進而挑起

或煽動仇恨該

群體，甚或採

取暴力行為之

言論。 

2. 本款所稱「恐

怖主義」，指

基於政治或意

識型態之目

標，主張或支

持以系統性、

持續性、組織

性從事、指

揮、資助、指

示、鼓勵或容

任針對特定知

名人士、不特

定公眾、群

體、政府機關

（構）或國際

組織，為製造

精神上恐懼、

不安全感之目

的，而利用武

器、爆裂物或

其他危險物品

或行為等施用

武力或暴力，

造成個人、人

群或群體嚴重

傷害、死亡或

重大財產損害

之犯罪行為。 

3. 所謂「境外敵

對勢力」，依

反滲透法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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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一款規

定，指與我國

交戰或武力對

峙之國家、政

治實體或團

體。至於主張

採取非和平手

段危害我國主

權之國家、政

治實體或團

體，亦同屬境

外敵對勢力。

鑒於境外敵對

勢力對我國具

有高度敵意，

意圖分化臺灣

內部，故行為

人如利用旗

幟、標語等物

品，於公共場

所倡議、宣

傳、散布或播

送境外敵對勢

力激化社會對

立或消滅我國

主權之主張，

藉以刺激群眾

相互攻訐、擴

大社會矛盾、

製造衝突混

亂，足以影響

公共秩序，而

有管制之必

要，爰亦於本

款中定明。 

第六十四條之一 以網際  

網路公開倡議、宣傳、

散布或播送仇恨性言

 一、本條新增。 

二、基於網際網路開放、

傳播迅速之特性，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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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恐怖主義或境外敵

對勢力激化社會對立或

消滅我國主權之主張，

足以影響公共秩序者，

內政部經會商法務部、

數位發展部、大陸委員

會及相關機關後，得令

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

網際網路內容提供者或

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

者 (以下合稱網路服務

提供者)，對該內容限

制瀏覽、移除或對使用

者帳號採取限制或終止

服務之措施。 

   網際網路之內容有

前項情形，情節重大或

為避免急迫危險而有即

時處置之必要者，內政

部得逕令網際網路接取

服務提供者為停止解析

或限制接取之處置，不

適用前項規定。 

   網路服務提供者應

自接獲第一項命令之日

起，將使用者帳號資料

及網頁內容保留一百八

十日，並依內政部調取

資料之通知，提供資

料。 

   網路服務提供者不

遵行第一項命令，而無

正當理由者，由內政部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

鍰，並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

罰，並得令網際網路接

取服務提供者為停止解

於以網際網路公開倡

議、宣傳、散布或播

送仇恨性言論、恐怖

主義或境外敵對勢力

激化社會對立或消滅

我國主權之主張，足

以影響公共秩序者，

為遏止其於網際網路

持續傳送，針對相關

網路服務提供者實有

管制其採取特定處置

或措施之必要。另鑒

於世界各國針對網際

網路上非法及不當之

資訊，已紛紛立法採

取因應措施，如美國

於二○一六年通過《

反外國宣傳與假訊息

法》、德國於二○一

七年通過《社群網路

強制法》、歐盟於二

○二二年通過《數位

服務法》、英國於二

○二三年通過《網路

安全法》等。考量行

為人可能利用網際網

路自由開放之特性而

有第一項規定情形，

爰參考詐欺犯罪危害

防制條例第三十三條

、第三十九條與第四

十條、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四

十六條第三項與第九

十四條第一項及動物

傳染病防治條例第三

十八條之三第三款等

相關規定，為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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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或限制接取之處置。 

網際網路接取服務

提供者不遵行第二項或

前項停止解析或限制接

取之命令，而無正當理

由者，由內政部處新臺

幣三萬元以下罰鍰，並

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

改正者，按次處罰。 

    網路服務提供者違

反第三項規定，未保留

資料一百八十日或未提

供資料，而無正當理由

者，由內政部處新臺幣

一萬八千元以下罰鍰；

未提供資料者，並令其

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者，按次處罰。 

   內政部依第二項及

第四項規定所為停止解

析或限制接取之命令，

數位發展主管機關、教

育主管機關、通訊傳播

主管機關及科學技術發

展主管機關應協助執

行。 

規定。 

三、考量網際網路內容態

樣多元，民眾利用網

際網路進行私人間之

通訊已屬常態，對於

非公開、特定人間之

訊息傳遞，縱其內容

屬爭議訊息，惟對於

公共秩序影響應屬輕

微，尚無介入管理之

必要，以兼顧民眾通

訊隱私之保障，爰第

一項定明納管範圍為

以網際網路「公開」

為相關違法言論，如

架設網站或利用社群

平臺發布不特定人均

得以自由瀏覽之訊息

即屬之。 

四、內政部認網際網路之

內容有第一項情形，

情節重大或為避免急

迫危險而有即時處置

之必要者，得逕令網

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

者停止解析或限制接

取，無須先依第一項

規定會商相關機關及

令網路服務提供者限

制瀏覽、移除違法內

容或對使用者帳號採

取限制或終止服務之

措施，爰為第二項規

定。 

五、為保全相關證據，相

關網路服務提供業者

應保留相關資料一定

期間，並負有依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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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調取通知提供資料

予該部之義務，爰為

第三項規定。 

六、為落實內政部規範管

制網際網路空間有違

法內容所為之命令，

爰為第四項及第五項

處罰規定，違反者處

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者，按

次處罰。另為避免網

路服務提供者遲不遵

行內政部之命令，參

考詐欺犯罪危害防制

條例第三十九條規定

，另賦予內政部於前

開情形並得令網際網

路接取服務提供者為

停止解析或限制接取

之處置。 

七、網路服務提供者違反

第三項保留資料一定

期間或提供資料義務

，有礙該項證據保全

之立法目的，應予處

罰。另為督促網路服

務提供者提供相關資

料，針對未提供者定

明得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者，按次

處罰，爰為第六項規

定。 

八、鑒於DNS RPZ(Respon

se Policy Zone)自

律機制執行停止解析

或限制接取之命令有

賴各有關機關通力合

作協助，爰參考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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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

例第八條之一第七項

，於第七項定明各領

域主管機關之協助執

行義務。 

第九十四條 本法自公布     

 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日期，由行政院定

之。 

第九十四條 本法自公布     

 日施行。 

 

一、考量本次修正條文，

與「國家安全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之修

正條文第四條、第四

條之一有關，二者施

行日期應併同考量，

爰增訂第二項規定本

次修正條文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定之。 

二、現行條文列為第一項

，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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